
大理州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指南、工

作流程

中国公民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主要内容包括报名登记、捐

献评估、捐献确认、器官获取、器官分配、遗体处理、缅怀

纪念、人道救助等。

一、报名登记

凡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年满 18 周岁的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人，愿意身故后无偿捐献器官者，可通过下列方

式进行报名登记。

（一）通过微信公众号“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上的“报

名登记”窗口进行登记；

（ 二 ） 登 录 中 国 人 体 器 官 捐 献 管 理 中 心 网 站

（www.codac.org.cn）进行网上登记，此网站是国家人体器官

捐献志愿登记的官方网站；

（三）到当地红十字会填写并递交《中国人体器官捐献

志愿登记表》。

二、捐献评估

当潜在捐献状态出现后，如果本人曾经登记过器官捐献

意愿或家属有捐献意向，可以由家属或医院的主管医生联系

所在医院的信息员或协调员，并上报省级人体器官捐献管理

机构。



开展器官捐献的省级人体器官捐献管理机构派 OPO 协调

员和评估小组前往潜在捐献者所在医院开展工作，所在地红

十字会应派协调员予以协助。

尚未开展器官捐献工作的省份若发生潜在捐献案例，省

级红十字会应向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上报，由中国人

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协调其他已开展捐献工作的省级人体

器官捐献管理机构协助完成后续工作。

三、捐献确认

经评估，潜在捐献者符合器官捐献相关标准，在红十字

会协调员见证下，由捐献者近亲属填写《中国人体器官捐献

登记表》，捐献者的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均应签字确认，

或委托代表签字确认。如有直系亲属因特殊情况不能到场签

字，应有书面或者影音形式的授权委托资料。

OPO 协调员负责收集捐献者的户口本，身份证（出生证

明），结婚证，死亡证明及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的身份

证，户口本等资料复印件，整理归档，上报捐献者所在医院

伦理委员会和省级人体器官捐献管理机构。

按照《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指南》和死亡判定标准及

程序的规定，捐献者的死亡由所在医疗机构主管医生宣布。

四、器官获取

在捐献确认工作完成后，由 OPO 协调员联系器官获取组

织实施器官获取，获取《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中同意



捐献的器官或组织。红十字会协调员见证器官获取过程。

获取的器官应按照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专家委员会制定的相

关技术规范规定，进行保存和运输。

五、器官分配

获取的器官按照《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基本原则和

肝脏与肾脏移植核心政策》等相关法规政策，通过中国人体

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分配。

器官移植完成后，由 OPO 协调员或器官移植定点医院收

集器官接受者的相关资料，填写《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完成登

记表》向省级人体器官捐献管理机构报告，省级人体器官捐

献管理机构上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六、遗体处理

从事人体器官获取的医务人员应当尊重捐献者的尊严，

对获取器官完毕的遗体，应当进行符合伦理原则的医学处

理，除捐献的器官（组织）外，应当恢复遗体原貌。

对于有遗体捐献意愿的捐献者，由协调员协助联系遗体

接收站；对于没有遗体捐献意愿或不符合遗体接收条件的捐

献者，由所在医疗机构在征得捐献者家属同意后将其遗体移

交殡葬管理部门，按照殡葬管理有关规定就近火化，由协调

员协助完成善后事宜。

七、缅怀纪念

器官获取手术前，红十字会协调员组织参与获取的医务



人员向捐献者默哀致敬；捐献完成后，省级人体器官捐献管

理机构向捐献者家属颁发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荣誉证书，将捐

献者的信息铭刻在人体器官捐献纪念碑，并为捐献者家属提

供缅怀亲人的场所，组织开展悼念活动，缅怀和纪念器官捐

献者。

八、人道救助

根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制定的相关政策并结

合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制定对贫困捐献者家庭的人道救助办

法。器官捐献者的配偶，成年子女，父母或其委托代理人可

向省级人体器官捐献管理机构书面提交困难救助申请，省级

人体器官捐献管理机构对其家庭贫困情况评估核定后，给予

一定的经济救助。


